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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角下
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

———以顺治时期 “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张一弛

[摘要]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 “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 “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

罚特重,成为清初 “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
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 “逃人法”
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 (1654
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 “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

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

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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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代 “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土历史经验重要资

源,亦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乃至历史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意识之一。① 目前对于清代国家治

理实践的研究,大体有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或偏重考察宏观层面上政府财政职能的扩张及经济

政策中的争论,或较多关注微观层面上清朝国家对基层社会具体管控机制或案例中的管治实践。然

而,对于清人 “钱谷刑名”两大政之中的 “刑名”,亦即清朝国家如何在相对静态的法律制度中贯

彻国家治理的动态目标,目前学界关注较少,是清代国家治理研究这一热门领域中的盲点。
本文将聚焦一个法史与政治史的交叉问题,即顺治时期著名弊政 “逃人法”中围绕 “窝隐逃人

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以此讨论清初国家治理格局中法律制度的政治困境。所谓 “逃人”(满文

ukanju),字面意思是逃走的人,在清初主要指的是,大量汉人由于掠夺、俘虏、人口买卖或投充

等原因而成为旗下奴仆,又因满洲 “主子”的压迫而逃亡的一类社会现象。对于视奴仆为家产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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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大量奴仆逃亡意味着旗下社会经济利益的流失,无疑是对八旗社会秩序乃至满人支配下的

国家权威的挑战。为此,清朝统治者出台 “逃人法”,严厉打击奴仆逃亡。在 “逃人法”中,为震

慑汉人民众、阻止民众为逃人提供协助,清廷对窝藏包庇逃人,亦即 “窝隐”的行为制定了非常严

厉的惩罚,也因此而给清初中原地区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利影响。可以说,“重惩窝逃”是 “逃人法”
最重要的特征,“逃人法”也因此被列为清初三大弊政 “逃人、投充、圈地”之一。①

前贤对逃人问题的关注,或由传统政治史路径,立足清初满汉关系议题,论述 “逃人法”保护

满人利益的 “满洲本位”性质②,或由法律史的研究路径,关注 “逃人法”的编纂和调整③。本文

则拟利用近年来新披露的档案史料,一方面弥补前人研究中未尽之处,另一方面基于国家治理

这一清代政治史的新兴视角,重新审视 “逃人法”中 “窝逃罪”的立法渊源、法条修订中的政

治背景,以及实践中与国家治理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展示清初法律制度从管制工具向 “治理

主义”转型困难的状态。这一问题可以看作是 “刑名”视角下清代国家治理的开场,对该问题

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清代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并从法史角度为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

验提供新的历史资源。

二、立法层面:“窝隐逃人罪”的法理问题及其渊源

本节将首先考察 “窝隐逃人罪”的立法渊源。如前所述,“逃人法”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最重

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它采取了 “重惩窝逃”的措施。揆诸法理,逃人问题中,犯罪主体是逃亡奴仆本

人,侵害对象是八旗官兵 “原主”因旗下主奴关系而确定的对奴仆的人身所有权;窝藏逃人的 “窝
主”仅是这一犯罪的协助者。然而,“重惩窝逃”的惩罚措施导致 “逃轻窝重”,窝主而非逃人变成

了惩罚主体,刑罚和法理错位,这是 “逃人法”在立法层面上即已深埋的问题。这一严峻的法理问

题,来由却相当复杂,并非如前人所论仅仅源于强行照搬满人法律文化传统。④
关于捕拿逃人及惩治窝藏的法律,广泛存在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例如,元代定 “诸奴婢背

主而逃,杖七十七;诱引窝藏者,六十七。邻人、社长、坊里正知不首捕者,笞三十七”⑤。此后,
如16世纪后期喀尔喀蒙古 “六和硕法典”、卫拉特蒙古诸法典等,亦均提及逃人问题,处置手段为

由拿获者占有或归还原主不等。⑥ 建州女真社会中亦早有关于处理逃人问题的习惯法,对于从己处

逃走的 “逃人”,往往采取非常激进的追索措施,甚至不惜动武。⑦ 就成文法而言,后金政权对逃

人问题首次发布带有法律性质的正式命令,见于天命七年 (1622年)努尔哈赤的一则 “都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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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其违令不在本屯之人,乃逃人也。似此悖乱之人,见即拿捕送来。其拿捕之人,逃人带银百

两,取五十两给之;有一两,取五钱给之;有一钱,取五分给之。其逃人,若官员知而留之,定官

员以应得之罪;地方百长知而留之,定百长以应得之罪。”①
从元代法律规定,到后金政权的 “都堂书谕”,这些法律文本虽然具体措施有异,但无论是对

逃人的判定方式、缉捕赏格,还是捕获后的处理方式,都是围绕着逃人本人展开,而非针对窝隐者

展开,可谓一脉相承。皇太极延续了上述做法,于继位之初申明 “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

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②,明确规定逃人案件中以逃亡行为为判定依据,以死刑为惩治手段。
逃人所受死刑已是极重,并无 “逃轻窝重”的可能性。这一逃人处置制度一直执行到入关时。顺治

元年 (1644年)六月,摄政王多尔衮有令旨,表示对先前逃入明境之人既往不咎:“尔等之所以藏

匿不出者,唯恐因逃来被斩”。可见此时逃人一旦被抓获仍要处死。③ 由此可知,“逃轻窝重”的法

理错位问题,并非源于关外时期的法律制度,亦无满洲法律文化传统的渊源。
从目前史料判断,“窝隐逃人罪”的法理问题首次出现,是在顺治元年清人定鼎中原时摄政

王多尔衮颁发的令旨之中。该年八月,多尔衮谕官民人等 “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

故”,自邻佑向上逐层申报。“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

贷。”④ 次月,另一道对永平等处官员的谕令中要求各属 “遇有一二逃人,获时,即行解京。倘

隐匿不解,被原主识认,或被旁人告发,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之人置之重刑”⑤。两谕形成

正式的 “令旨”发表时,声明了奖惩办法:“将隐匿之人处死,其家财、人口分作三分,以一分

赏给举首之人,二分入官”⑥。严格来讲,关外时期的 “逃人”往往是越界逃向其他政权之人,
学界有研究称之为 “逃叛”⑦,这一类人与入关后汉人奴仆逃亡虽然都被称为 “逃人”,但情形不

尽一致。将前述六月颁发的豁免 “逃叛”罪责之令旨,及该条八月颁发的处置逃人之令旨联系

起来看,多尔衮令旨针对的 “逃人”更多应指的是 “逃叛”,意在解决入关之初畿辅盗匪治安问

题。但也正是这一暧昧不明的表述,令逃人问题的治理脱离了关外时期的法律框架,陡然变得

严峻。最明显的变化是,窝逃者的刑罚提升到了极刑,而且株连邻里。“重惩窝隐”的滥觞,即

源于此。
这一令旨的立法渊源,史无明文,关外时期无论法令还是判例都没有与此类似的规定。笔者认

为,这一规定的来源应是援引 《大明律》中 “刑律·贼盗”:“凡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

赃者,斩……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皆斩”⑧。除盗贼逃人案件外,该令旨中还提

及另一类民人诬首官员贪赃的案件,明确规定以这一 “贼盗律”治罪。两类案件的处置方式应有一

贯性。严格来讲,万历 《问刑条例》于 “贼盗律”适用性早已有所解释:“若止是勾引容留、往来

住宿,并无造意共谋情状者,但当以窝藏例发遣,毋得附会文致,概坐窝主之罪”⑨。多尔衮之令

旨正好违反了这一适用性原则,明显处置过重。模糊的立法渊源,过重的惩治措施,都说明这一令

旨更多的是入关之初的临时措施,并非垂之万世的定法。
然而,顺治初年清廷不仅对此临时做法未予停止,反而将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顺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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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645年),有满洲官员上奏,抱怨地方官 “忽视功令”,对令旨贯彻不够,要求再行严饬。①
顺治三年 (1646年),清廷以 “愚民不体轸恤之心,反多隐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举首”② 为

由,在顺治元年令旨的基础上形成 “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律 (以下简称 “隐匿律”),入于次

年颁布的顺治 《大清律》。③ 这是 “逃人法”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就具体规定而言,“隐匿律”维持

顺治元年令旨中窝主处死等措施的同时,明确声明,窝家之邻佑九家及甲长亦得流徙之重处,而初

次逃走之人则不再处死,仅 “鞭一百”④。至此,逃人本人的惩罚大为减轻,“逃轻窝重”这一刑罚

和法理错位的问题正式出现。从实践层面上看,“隐匿律”的颁布,意味着将整治逃人的理念注入

中原王朝较为发达、执行能力较强的司法体制中,贯彻力度大为加强。据胡祥雨考证,“隐匿律”
颁行后,刑部和地方官员很快均以此律拟罪。⑤ “逃人法”森严、残酷的印象,亦来源于此时。

前人研究已经指出 “逃人法”带有明显的法律功能主义特征,即保护八旗官兵蓄养奴仆的社会

经济特权。而通过上述针对 “窝隐逃人罪”立法渊源的考证可知,窝逃罪的出现,是关于社会秩序

治理之一部分的临时性命令升格为专门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入关之初,满人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
是上述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亦是该法 “功能”得以实现的驱动力。下文将要展现的是,政治因素不

仅干预了 “逃人法”的立法过程,在后续修订过程中更是愈演愈烈。

三、修法层面:政治干预下的 “窝逃罪”争论

本节主要关注 “窝逃罪”在 “逃人法”历次修订中的争议。顺治时期,清廷多次修订 “逃人

法”,每次修订几乎都涉及关于窝隐者的惩罚措施 (表1)。

 表1 顺治时期 “逃人法”中逃人与窝家刑罚的修订情况
通称 多尔衮令旨 隐匿律 多尔衮谕令 查解例 “逃人法”正式形态 修订逃人定例

颁布时间 顺治元年 顺治三年 顺治六年 顺治九年 顺治十一年 顺治十四年
逃人 处死 鞭一百

窝主本人 处死 流徙 给失主 处死 入官
窝家财产 入官 给失主 入官

邻佑
甲长

从重治罪
九家责四十板,流徙 两邻责三十板 两邻责四十板 两邻责四十板,流徙

责四十板,流徙 责二十板 责四十板
  资料来源:《清世祖实录》。

顺治三年出台的 “隐匿律”正式确定 “窝隐逃人罪”的处置方式。在该律框架中,窝逃罪有四

个处置对象:窝家户主 “窝主”本人、窝家的家产人口、窝家邻佑、窝家所属甲长。由表1可以看

出,在顺治三年以后 “逃人法”历次修订中,逃人本人的处罚变化不大,但窝逃罪的惩治措施则不

断变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每次修订 “逃人法”,窝逃罪的四个处置对象惩治力度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或一律从轻,或一体从重。这种轻重之间变化的过程,便是本节要讨论的内容。
顺治前期 “从轻”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 “隐匿律”中的株连措施。揆之以情,“隐匿律”中

窝主家破人亡,且株连邻佑九家流徙盛京的规定,残酷实属过甚。就目前档案所见,兵部议定 “隐
匿律”后仅一月,即有科道汉官朱之弼、李日芃等进谏,皆以罪及无辜之两邻十家过重,请开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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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兵部侍郎朱马剌题本》(顺治二年三月初七日),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 (以下简称内阁大库档

案),088367。
《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庚戌,载 《清实录》第3册,218页,中华书局,1985。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15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4 《户律·户役》 “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条,7a b页,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顺治刊本,

HOLLIS编号990080499890203941。
胡祥雨:《“逃人法”入 “顺治律”考———兼谈 “逃人法”的应用》,载 《清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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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以矜民困。① 朱之弼更进一步要求加重逃人本人惩治力度,触及 “隐匿律”法理问题的中心。
摄政王多尔衮对于重惩窝主一事早有成见,坚持 “隐匿律”不可更动,于当年十月下令 “有为薙

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②,强力压制争论。然而,
随后数年中直隶、山西等处民变蜂起,甚至激成顺治五年 (1648年)冬大同总兵姜瓖之变,逃人

等虐政实干其咎。顺治六年 (1649年)正月,多尔衮召在京汉官奏对,谕称:“数年以来有据城以

背叛者,有乌合以作乱者。予思百姓岂不乐生,何故甘心为乱? 必是朝廷德意未洽民心”。当即有

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以 “隐匿东人”株连十家之弊为言。③ 变乱四起之际,多尔衮不得不略为收

缩。该年三月,多尔衮在亲自征剿姜瓖时,谕称,“今再四思维,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而

前令未免过重”,将窝隐罪从窝主处死、邻佑九家及甲长流徙,改为窝主流徙、左右两邻及甲长板

责④,缩小了株连范围、减轻量刑。
顺治七年 (1650年),多尔衮去世,清世祖亲理朝政,于多尔衮所主政策多有匡正,法制问题

亦是其中之一。⑤ 顺治九年 (1652年),刑部尚书刘余祐上书言及逃人事,认为应在量刑时考虑

“情”的因素,除 “常人隐匿及非的亲父母者仍照例发遣”外,其余应 “量与分别,惩责无知”,这

一建议带有减刑色彩。世祖颇为重视,批旨:“有关图治大务。着酌确议奏”⑥。在皇帝关照下,清

廷稍后定 “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以下简称 “查解例”),将窝隐者的处罚由流徙改为连家产一同

给逃人之主。⑦ 当时人犯流徙尚阳堡者往往死亡于途,与此相比,窝犯给 “失主”为奴虽仍属苦

刑,但由于 “失主”多在京城或近畿,仍可勉强看作稍为末减,且又与八旗官兵利益不冲突。耐人

寻味的是,根据康熙 《大清会典》所附 《督捕例》可知,顺治九年 “查解例”最初 “议准”的形式

是 “凡窝家责四十板,同妻子一并流徙”⑧,这一 “议”显然来自满人官僚控制下的朝廷行政机构,
如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兵部,而最终所定为较轻的 “并家产给与逃人之主”,显然是皇帝亲自干预的

结果,可以看作是世祖尽力恤刑的一次尝试。
然而,上述缓解社会矛盾、“从轻”处置窝隐的趋势,到顺治十一年 (1654年)因政治因素的

介入而被迫中辍。顺治十一年正月,清廷于兵部设立督捕衙门,主理逃人事务。首任兵部督捕汉侍

郎魏琯于执事之初即奏称 “逃轻窝重,非法之平”,请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修订逃人定例。⑨ 魏琯得

任此职,出自廷臣会推,同一时期科道官员如晋淑轼亦有类似意见􀃊􀁉􀁒,颇见汉官意欲推进缓和 “逃
人法”的改革。不过,是年陈名夏 “南党案”发,朝中满汉矛盾最为尖锐,亦是世祖对汉官最为疏

远之时。当年六月,魏琯再次奏请宽逃人之法,满人保守势力即以此发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

称,自魏琯主管缉捕逃人以来,“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不思严加追获,反行疏

请……求减,以宽逃禁,欲使满洲家人尽数逃散,奸诡之谋显然”􀃊􀁉􀁓,将魏琯流徙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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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礼科给事中朱之弼揭帖》(顺治三年六月),内阁大库档案,088365;《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李日芃揭帖》(顺治三年六月),内

阁大库档案,088366。
《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乙酉,载 《清实录》第3册,237页,中华书局,1985。
《纪注稿》(顺治六年正月十九日),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304页,商务印书馆,1936。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甲申,载 《清实录》第3册,345页,中华书局,1985。
胡祥雨:《从二元到一元:清前期法制变革》,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刑部尚书刘余祐题本》(顺治九年四月廿六日),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318页,

商务印书馆,1936。
《清世祖实录》卷65,顺治九年五月丙申,载 《清实录》第3册,508页,中华书局,1985。
伊桑阿等编纂,关志国、刘宸缨校点:《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07《督捕例》,1437页,凤凰出版社,2016。
《清世祖实录》卷80,顺治十一年正月丁巳,载 《清实录》第3册,633页,中华书局,1985。
《兵科给事中晋淑轼题本》(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全宗北大移交题本 (以下简称北大移交题

本),02 01 02 2037 008。
《清世祖实录》卷84,顺治十一年六月庚午,载 《清实录》第3册,659页,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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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风声鹤唳的环境中,顺治十一年王大臣等修订的正式 “逃人法”重回严刑峻法的故态。
南赣巡抚宜永贵 (正白旗汉军)曾就逃人问题上奏,径谓 “迩来满洲家人逃者甚多,获者甚少,乞

仍照初定例”①。由表1内容可知,窝逃罪惩治力度的确基本回到 “隐匿律”的水平,惟邻佑株连

范围仅为两邻、非为九家而已,显然是满人势力的诉求。汉官仍群起力争,顺治十一年至十二年

(1655年)间进谏可考者如吏科右给事中王祯、兵科右给事中李裀、户部右侍郎赵开心、大理寺卿

王尔禄、给事中孙伯麟、刑部贵州司主事汪永瑞等,其中或有因此罢职者。② 为压制汉官,世祖三

度降旨,先于驾幸内院时面谕众汉官:“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

乎?”复发布正式的谕旨:“若使法不严而人不逃,岂不甚便? 尔等又无此策,将任其逃而莫之禁

乎!”最后表示:“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③ 禁止臣工进谏逃人事务,
最终还是走到了与顺治三年多尔衮同样的境地。

顺治十一年正式的 “逃人法”公布后,顺治十二、十三两年逃人问题的政策又走向严酷管制一

面。顺治十三年 (1656年)秋决,“重犯半属窝逃”,世祖才意识到前法过重,“斟酌前后两议,蚤

夜思维,不如将窝逃之人面上刺窝逃字样,并家产人口发旗下穷兵为奴”④。又将刑罚推到 “查解

例”的水平。不过这已是 “逃人法”政策争论的尾声。顺治十五年 (1658年),九卿詹事科道会议

修订 “逃人定例”,是顺治时期乃至整个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订 “逃人法”,修订内容主要是确立

“逃牌”报案制度、增订若干制止吓诈的措施,调整官员查解逃人的奖惩,不涉及窝逃的惩治。⑤
终清一朝,“逃人法”及其后继 《督捕则例》一直都处于 “逃轻窝重”的错位状态。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顺治年间窝逃罪的争论与满汉政治斗争高度交缠。主张宽禁者,其意主要为

缓解 “逃人法”对施政的掣肘和秩序的破坏,试图减少处死、流徙人数以及株连范围。例如,魏琯奏

疏中称:“夫亦思今日率土之民,莫非朝廷之赤子。今日籍一家,则闾阎少一家,明日没一人,则版

图少一人”⑥。汉军旗人李荫祖久任各省督抚,他在顺治十三年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任上亦进言痛

陈 “窝逃罪”之害:“每月所获不下百余起,则应处死流徙者约数百人。此数百人者何? 莫非纳粮应

差之人丁也。数年不能成一丁,去一丁则荒一丁之地、遗一丁之差,岁月计之,国赋不益亏,民生不

益蹙乎?”⑦ 这些建言融合了儒家政治文化中 “仁政”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堪称明末清初经世思

想在国家政治中的体现。然而,满人保守势力利用议政会议和 “部议”两类行政渠道干预决策,最终

在顺治十一年这一独特时间点,以 “逃人法”正式发布为契机,遏制 “窝逃罪”惩罚措施趋缓的倾

向。这一态度十分偏狭,为顺治后期国家治理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四、实践层面:“重惩窝逃”对国家治理的阻碍

在论及 “重惩窝逃”的法律措施对国家治理带来的不利影响前,作为本节的前提,有必要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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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世祖实录》卷86,顺治十一年九月壬辰,载 《清实录》第3册,676页,中华书局,1985。
徐凯:《清初逃人事件述略》,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2);《大理寺卿王尔禄揭帖》(顺治十二年正

月),内阁大库档案,087635;《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题覆》(顺治十二年),内阁大库档案,118191;《刑部题覆》(顺治十二年

七月五日),北大移交题本,02 01 02 2041 004。
《清世祖实录》卷86,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甲午。分见 《清实录》第

3册,675、706、707页,中华书局,1985。
《清世祖实录》卷107,顺治十四年 (1657年)二月丙戌,载 《清实录》第3册,838页,中华书局,1985。
《清世祖实录》卷117,顺治十五年五月庚戌,载 《清实录》第3册,912页,中华书局,1985。
魏源:《魏源全集》第18册,87页,岳麓书社,2004。
《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李荫祖揭帖》(顺治十三年八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三藩史料》胶片,第2卷第324号;关于

顺治、康熙之际汉军督抚的特殊地位,可参见刘凤云:《清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载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7辑,350
372页,民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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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顺治时期的逃人治理绩效。从客观数字上讲,顺治十年 (1653年)“逃人多至数万”,次年颁

布 “逃人法”完备版本,用法严峻,但次年仍有 “三万之多”①,可知即便在顺治十一年逃人整治

措施趋严后,奴仆逃亡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防止。魏琯即看到了这一点,奏陈:“抑以初时见逃人之

多,故设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

力,逃者愈多”②。然而,“重惩窝逃”成为一项 “虐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效能不彰的问

题,更在于它带来的副作用,亦即对基层社会、地方治理带来的危害。
如前所述,“重惩窝逃”措施的法理问题一直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修订机制解决,故而在 “逃

人法”付诸实施后,其中关于惩治窝隐者的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存在诸多不协,遂成必然。就司法

行政角度而言,清人入关之初形成了满汉两种司法制度在妥协中共存的独特局面③;奴仆自旗下逃

亡、藏身汉人社会中,本就涉及两套司法制度的衔接,加上 “逃人法”严切之势,不难想见案件处

理中的混乱。在百姓一侧,“窝逃罪”的张力往往表现为犯法太众、用刑太重、吓诈横行,生民冤

苦,这一点前人已有阐释。而在地方政府一侧,围绕 “窝逃罪”的司法制度缺位导致逃人识别困

难,基层政府不仅要面对严刑峻法对地方社会的撕裂,更要投入大量精力稽查可能藏身的逃人,这

令循吏牧令施政颇多掣肘,难以 “爱养生民”。这是本节要阐释的内容。
据天命七年 “都堂书谕”声明,逃人的判断标准为 “违令不在本屯之人”,即同时满足 “违令”

(性质)和 “不在本屯”(地点)两个条件。入关后,随着旗下人口数量骤增,人员流动加剧,兼之

旗民两种社群共存,如何判定一名以 “民人”面貌出现在汉人社会中的普通人是否拥有旗下家人的

身份,是哪一位、隶属何旗何处的旗下家人,其离家行动是否得到 “主人”许可,这些逃人判定的

基本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逃人法”顺治时期历次修订,于此皆未制定实施细则。尤其

贻害于后的是,顺治三年 “隐匿律”制定时,并未声明逃亡之初 “原主”报案留档的义务,“原主”
往往只需在抓捕逃人时声明曾有从属关系便可定案。在这一情况下,地方官员不仅无法事先预为稽

查,而且一旦有人被怀疑、举首、指控为逃人,地方官员也几乎无法验证是否属实。这一问题并非

无人察觉。顺治十三年 (1656年)题准,逃人初次逃走捕回后 (称为 “初次逃人”)面上刺字,
以为辨识,后来逐步扩大到 “多次逃人”。④ 但这只能识别至少逃过一次之人,对于首次逃走尚未

捕回之人仍无善策,且实际情况中逃人面上刺字还有 “流脓坏了”的问题。⑤ 顺治十五年,清廷确

定家人逃走后本主须向旗下该管官员呈递 “逃牌”的报案机制,“如逃后日久方报,既获逃人,乃

称系伊家人者,此人不许给主,即着入官”⑥,自此逃人的识判问题方入正轨。至康熙九年 (1670
年)进一步确定:旗下人将民人谎称逃人,失递逃牌者,鞭一百、枷三月⑦,亦即将旗人捏良为逃

的行为入刑。揆情度理,逃人的辨认,在制度上应属最初步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尚逡巡二十余年

方得解决,不难看到 “逃人法”制度设计的纠缠。
顺治中叶法律实践中逃人身份认定标准的模糊,从社会日常生活一侧看,其主要后果是有二。

其一,百姓易因留宿、雇佣他人被认定为窝隐逃人,难以安居乐业。其二,奸棍串通吓诈造成地方

秩序骚然。由于 “原主”身为满人,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倘旗人捏良为逃,即 “满洲家人私结伙

党,指称隐匿逃人,索诈民间财物”⑧,地方官员往往在峻法与威势双重压力下屈从,被吓诈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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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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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分见 《清世祖实录》卷84、88,顺治十一年六月甲子、十二年正月庚戌,载 《清实录》第3册,658、695页,中华书局,1985。
魏源:《魏源全集》第18册,87页,岳麓书社,2004。
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22 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⑦ 伊桑阿等编纂,关志国、刘宸缨校点:《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07《督捕例》,1434、1443页,凤凰出版社,2016。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45,载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8册,200 201页,北京出

版社,2000。
《清世祖实录》卷117,顺治十五年五月癸卯,载 《清实录》第3册,910页,中华书局,1985。
《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庚辰,载 《清实录》第3册,787页,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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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家之祸。甚至地方吏役亦从中串通,“地方中拏一逃人,不即带至当官,必令咬扳富家,以为

窝主。诈吓遂欲,竟行释放……有不顺其心者,指示逃人硬为窝主。及至有司审明,而良民之家产

已荡然矣”①。日常生活中的窝逃风险,令小民恇然不得自保,显然并非社会治理的良性状态。
从治理实施主体的角度上看,失察逃人的风险,令地方官员施政中每多顾忌,其中,直隶地区

顺治十年灾赈的问题最为典型。直隶 “所属州县,半旗民杂处……而逃人贻祸亦甚烈”②。顺治九

年至十一年间,直隶连续发生水灾,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清代罕见。③ 然而灾黎流离之下,士

绅却往往不敢容留赈恤,其关键就在于赈恤流民极易干犯窝隐。魏象枢在奏疏中形容:“向来大家

富户,因惧隐匿逃人之祸,凡流民所到地方,概行驱逐,不敢收留,宁视其死而不救,恐与人饭一

盂、汤一碗,便不能自保身家。”④ 地方官员亦因 “逃人法最严”,恐因失察逃人影响宦途,“故他

郡来,无名数,悉不敢以内”,遂致 “流者贯于道,僵如毫毛。乡民既键户居,即丛祠社宇亦闭以

土,流者多仆檐下”的惨状。部分州县官员如元城县知县姜希辙慨然怜之,谕乡民父老以甄别之

法,遂 “留者以万计,井里皆满”,然而流民安辑后,“既或饱而生其心,则或自指为逃人,觊与所

圈田之旗幸相认,则坐主以法;不然则亦押子妇还里可自便,于是有检举称逃者”⑤ ———因难以辨

认而被逃人案件缠身,仍是地方官员无法规避的后患。平心而论,姜希辙能为此举,诚属敢担当、
善作为之循吏牧令;更多的州县官员在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宁可坐视人民死亡亦 “惧不敢纳”⑥。

州县官的态度并非杞人忧天:清廷的确抱有赈灾与捕逃 “两难兼全”的不切实际想法。面对灾

情,“部议”对地方赈灾工作的指示中仍然强调要严查逃人:“流民至彼,先行安插,询其姓名、籍

贯,关会原籍,回文实系流民,照旧安插”“如系假冒,即是逃人,解赴督捕”。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总督李荫祖回奏,抱怨实难遵行:一方面,流民四散,原籍州县并不了解流民去向,“虑及投充,
恐干严令,故推不知,将有回无”,则 “惟有押赴督捕而已”;另一方面,“河间、保定等处,地土

久被水淹,百姓走徙无算,甚至有连里全甲同逃者,该州县又将何人以确察也!”⑦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没有官员寻求制度上的解决方案,就史料所见,有多位汉官如王尔禄、魏

象枢、孙宗彝、李人龙、王桢、晋淑轼等人都曾就赈灾中稍缓逃人之禁而上奏,大体均主张以流民

互相保结为行政免责手段,派遣专员或责成地方官员优先收留灾民。兵科右给事中李裀的奏言最为

直接:“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
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⑧ 然而,这些主张均因顺治十一年 “逃人法”修订案中满人政治势

力之反扑而搁置,直言者如李裀则触满人贵族之忌,流徙盛京。⑨ 顺治九年至十一年直隶灾赈中逃

人辨认问题的掣肘,充分体现了逃人问题在制度缺位 (长期缺乏辨认机制)与政治化 (满人官员拒

绝修订峻法)双重影响下对国家治理的阻碍,亦是 “弊政”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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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督捕右侍郞陈协等题本》(顺治十七年五月十七日),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991页,商务印书馆,1936。

 

钱仪吉:《碑传集》卷63,1781页,中华书局,1993。
萧凌波:《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43页,科学出版社,2021。
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2,46页,中华书局,1996。
钱仪吉:《碑传集》卷54,1557页,中华书局,1993。
周家楣、缪荃孙编:《光绪顺天府志》卷99《人物志九·先贤》,476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雍正 《畿辅通志》卷94,载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6册,25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大理寺卿王尔禄题本》(顺治十二年正月),内阁大库档案,167247 011;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2,46页,中华书局,

1996;孙宗彝:《爱日堂文集》卷1,载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2册,44 45页,北京

出版社,2000;《秘书院撰文中书舍人李人龙条奏》(顺治十二年正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21册,B12047页,“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工科右给事中晋淑轼题本》(顺治十一年十月廿四日),内阁大库档案,153365;《清世祖实录》
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庚戌,载 《清实录》第3册,696页,中华书局,1985。

《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辛亥,载 《清实录》第3册,712页,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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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灾赈类似的民生事业也每每遇到类似的问题。如顺治后期在河南处理河务的中级官员崔维

雅,便曾在条议中提到,河工所需夫役,以银雇募,“多系四方流民”“既无身家之计,又无里甲可

查,逃人窜迹,最易藏身”,故而临河州县屡屡罢职,“皆因河官但受夫数,不暇问其来历”①。康

熙初年 (1662年),辅政大臣鳌拜等推行另一虐政 “圈地”,被圈占地亩之百姓以 “时值冬令,扶

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容栖止”②,分投总督朱昌祚和保定巡抚王登联处哭诉,
求二人代奏,亦是 “逃人法”对国家治理政策掣肘之一证。

不仅在民生问题上,即便是清廷军国大计,“窝逃”的顾虑同样会困扰当事者。耿仲明窝逃

案中可以对此稍加透视。顺治六年五月,清廷遣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南征广东,二人

所属除关外 “旧兵”外,又在近畿招募 “新增兵”15
 

000人,仓促之间不可避免会有旗下逃人

混入。果然,出征未久,多尔衮即谕两王:“朝廷及各王府并满洲下家人多被招诱,事甚的确”。
稍后,旗下搜查人等在军中发现逃人踪迹,由于藩下人等包庇,追捕未获。③ 案发后,耿仲明畏

惧清廷追查,在江西吉安府自杀④,是因 “逃人法”而死的最高级别人物。后来清廷在两藩查出逃

人 “千余名”⑤,换言之,逃人比例为7%,颇见当时直隶地区流动人口中逃人比例之高,亦解释

了地方官员种种顾虑并非来之无由。这并不是直隶一省的问题。直到康熙时期 “三藩之乱”爆

发后,战事殷繁之际,前线将帅募集兵员仍为逃人问题所苦,云贵总督鄂善于湖广募兵时即疏

称:“欲募有邻里保结之兵,漫无一应……其自愿投充者,虑系逃人,或为奸宄,无益有害,万

不敢招”⑥。
总之,窝逃罪事先无法预防,事发易由陷害的特点,影响范围不限于逃人问题本身,更深入到

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不仅令百姓难以安居乐业,也对清初国家的政府行为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进一步讲,清廷制定 “逃人法”并且在后续修订中加重刑罚的动机,便是一种 “以法制民”的理

念,希图以严刑峻法镇压逃人问题,这正是满人保守势力的行为逻辑;然而这一法律的实际执行效

能并不理想,还对政府执政的综合效能产生了不利影响,诚可谓 “事倍功半”了。

五、结论

本文从 “逃人法”中 “窝逃罪”在中央层面的立法、修订和地方层面司法实践三个角度,对于

逃人问题在清初法制体系中的治理困局作了勾勒。“窝隐逃人罪”出现于入关之初,最早是为安定

地方秩序而出台的临时性措施之一部分。在满人政治势力推动下,这一临时性措施升格形成固定的

法律制度,弊端亦因此浮现。因应于国家角色的转型,“逃人法”亦处于十字路口:或延续严刑峻

法的面相,或正视社会治理的需求而改弦更张。满人保守势力影响下的清廷在斗争中选择了前者,
其结果就是顺治十一年围绕 “逃人法”展开的政治斗争。由于 “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

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的种种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

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

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满人的政治压力并非来自满洲法律传统,而是更加直接地来自管治的

需要。学界探讨清前期法律制度中满汉矛盾时,主要围绕 “满洲法”融入清律问题而展开⑦,本文

可称是这一叙事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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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维雅:《河防刍议》卷4,载 《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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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第3册,352、367页,中华书局,1985;《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谕旨》(顺治六年),内阁大库档案,164074。

《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己卯,载 《清实录》第3册,378页,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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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逃人问题的治理受到来自不完善的法制和紧张的政治关系的双重掣肘,与理性施政理念相

悖的利益集团力量占了上风①;这一结果与盛清时期基于经济政策的国家治理宏观叙事有着明显差

异,显示出清代国家治理议题与政治语境的密不可分。在利益集团往往拥有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唯

有君主权力可以凌驾于利益集团之上,推动国家治理步入理性化的轨道,而这正是清初国家在 “逃
人法”演变过程中欠缺的因素。顺治前期摄政王多尔衮本身就是八旗贵族政治势力的领袖,“重惩

窝逃”亦由彼而生。世祖虽倾心汉化,有仁君之量,意图从中折冲,但在顺治十一年 “南党案”爆

发、王大臣借逃人问题发难时,又必须表明满人本位的政治立场。何况从世祖所颁谕旨来看,他对

“宽窝逃之罚”的认识,仍停留在哀矜的道德层面,未能看到其关乎治理的深层因素。这也削弱了

他作为君主主动施治,越过顺治十一年 “部议”解救灾黎的主动性。甚至直到康熙年间,圣祖依然

对此问题缺乏理解,坚持认为逃人问题不过是 “满官以为当严,汉官必以为当宽”的 “汉官偏

执”。② 这是清初政治环境中满汉矛盾尖锐的一种体现③,亦是清代国家治理史的起点与侧面。
经过顺治年间这一系列围绕 “逃人法”所展开的政治斗争,逃人问题在清代或多或少成为历史

的包袱,益难从容解决。终清一朝,“逃人法”及其后续 《督捕则例》从未明确废止,成为清朝国

家处理满汉矛盾中的难题。清代国家治理与政治因素相交缠的困局,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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